學表 02-01


實踐大學  傑出學術成就獎勵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請人
	
	職稱
	
	初至本校

任教時間
	     年     月

	所屬單位
	         學系/所
	聯絡電話
	分機           

	· 教師於本校擔任專任教職連續滿三年，其申請前三學年度獲得下列獎項者：。

· A1：曾獲得國家講座獎、科技部傑出研究獎、教育部學術獎等獎項者。
· A2：曾獲兩次國際級與國家級等獎項者。

	
	授獎日期
	授獎單位
	授獎地點
	獲頒獎項/名次

	1
	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2
	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※是否獲得其他單位補助
	□否   □是，補助金額：NT＄              元

	
	補助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※檢附相關文件（請勾選）

□(獲獎證明（獎狀、授獎資料）
□(院級會議通過之會議紀錄 （請院級單位檢附之）


※請詳填申請表，如填寫不全、所附證明文件缺件或不易辨識、或所附證明文件不足以證明符合申請資格，本處逕予撤銷申請案，恕不通知補件。
	申請人
	（簽章）
	系主任
	（簽章）

	院長
	（簽章）
	


研發處學推20060919製

20070829修

20071115修

20080826修
20200922修

